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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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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好莱客 公告编号：

2025-047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18号好莱客创意中心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3,850,9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68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沈汉标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甘国强先生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839,345 99.9945 11,600 0.005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839,345 99.9945 11,600 0.005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813,752 99.9826 26,400 0.0123 10,793 0.005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813,752 99.9826 26,400 0.0123 10,793 0.0051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813,752 99.9826 26,400 0.0123 10,793 0.0051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813,752 99.9826 26,400 0.0123 10,793 0.0051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813,752 99.9826 26,400 0.0123 10,793 0.0051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3,813,752 99.9826 26,400 0.0123 10,793 0.005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5,011,984 99.7690 11,600 0.231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3、4属于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律师：卢伟东、张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1、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25-080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泰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泰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4,053.94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

元）

143,388.88（担保实际发生余额）

625,888.88（包含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与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之

和）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16.18（担保实际发生余额占比）

70.65（包含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与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之和占

比）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不适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南

京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泰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欣环境” ）向南

京银行申请的人民币10,000万元授信提供担保，本次公司担保主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

1.被担保人名称：上海泰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2.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本金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日至公告日为泰欣环境担保发生额为人民币30,000万元（含本次担保），截止公告日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

14,053.94万元（含本次担保）。

3.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4.截至2025年11月17日，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和子公司对孙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43,388.88

万元，对参股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0.00万元。

本次贷款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

（二）内部决策程序

1.董事会决议情况

2025年4月25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审议通过

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5年年度预计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61.25亿元，其中对资

产负债率70%以下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75亿元（不含对控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不含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为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对资产负债率70%以上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10.50亿元（不含对控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不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为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

上述担保计划的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

详见《东湖高新：2025年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5）。

2.股东会决议情况

2025年6月5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年度担保计划》。

上述相关内容详见 2025年4月29日、6月6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泰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99.0982%；上海麦德慧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其0.9018%

法定代表人 赵清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72673064Q

成立时间 2008年3月10日

注册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3601号3号楼3层305室

注册资本 10,522.75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如需查询经营范围信息，可登

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询。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1-12月（经审

计）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4,711.08 133,819.28

负债总额 70,296.24 72,316.31

资产净额 64,414.84 61,502.97

营业收入 73,240.94 12,852.60

净利润 7,995.25 -3,446.87

注：泰欣环境2025年1-9月净利润为-3,446.87万元，主要原因系其采用终验法核算，终验时间主要在第四季

度，2025年1-9月为阶段性亏损。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标的情况：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

2.合同担保项下，授信敞口部分所形成的债务本金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3.合同双方：

保证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4.合同主要条款

保证范围：保证人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被担保主债权及其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每次使用授信额度而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通过金融机构综合授信业务，可以提升泰欣环境因承接业务向金融机构申请各类融资的能力，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或信用证、项目投资等，为客户或供应商提供合同履约保证的能力，满足泰欣环境日

常经营需求，同时也符合公司远期利益需求。

2.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属于上市公司为控股公司提供超出股权比例的担保， 上海麦德慧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持股0.9018%，属于员工持股平台，不具备担保能力，公司作为泰欣环境的控股股东，能对其经营进行有

效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

3.本次担保的风险与防范措施：泰欣环境对所承接业务的履约能力将影响公司的担保责任。目前，泰欣环境的主

营业务发展及现金流良好，与客户及供应商保持了融洽的合作关系，拥有良好的合同履约记录，过往未发生过合同

履约风险。 公司作为泰欣环境控股股东，将履行股东责任，推进泰欣环境继续有序开展各项经营工作，以保证泰欣环

境的持续履约能力，避免公司相关权益受损。

五、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公司更好的利用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用于发展生产经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2025年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年度担保计划。

董事会意见：公司对相关全资及控股子（孙）公司日常经营具有全部控制权，相关公司具备偿还能力，本次计划

内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董事会同意该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1月17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与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

使用额度之和）为625,888.88万元，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70.65%，其中：①公司为

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及子公司对孙公司提供的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143,388.88万元，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16.18%；②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及子公司对孙公司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

度为482,500万元，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54.46%。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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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爱慕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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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开发区利泽中园二区218、219号楼爱慕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7,695,2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6.05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张荣明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7,579,172 99.9666 75,500 0.0217 40,600 0.0117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7,468,472 99.9347 197,100 0.0566 29,700 0.0087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并办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7,557,272 99.9603 97,000 0.0278 41,000 0.0119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7,565,172 99.9625 89,500 0.0257 40,600 0.011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2,007,000 94.5316 75,500 3.5561 40,600 1.91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会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股东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浩霖、王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3511

证券简称：爱慕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45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

过《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并办理变更登记的议

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公司章程》作出相应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后，公司将取消监事会及监

事的设置。 取消监事会后，监事会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

监事吴晓平女士、张健女士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担任的第三届监事会公司监事职务自然免除。 自然免

除监事后，吴晓平女士、张健女士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

与会职工代表表决，一致同意免去孙薇职工代表监事职务，孙薇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取消监事会及监事设置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公司法》关于“不设监事会或

监事”的要求，不会影响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正常运行。

公司对吴晓平女士、孙薇女士、张健女士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511

证券简称：爱慕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46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离任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11月18日收到公司董事郑崝先生提交的《辞职

报告》。 基于工作调整原因，郑崝先生申请辞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辞任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

程〉 及相关议事规则并办理变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修订后生效的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公司董事会设一名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由公司工会提名，提请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郑崝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郑崝 董事

2025年11月18

日

2026年5月21日 工作调整 是

子公司法定代表

人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郑崝先生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

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产生影响，其《辞职报告》自递交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郑崝先生辞任后仍在公司

担任其他职务，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郑崝先生已按照公司相

关规定完成交接工作。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郑崝先

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郑崝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郑崝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的关于职工代表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

件，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职工代表董事的职责。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附件：郑崝先生简历

郑崝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0年7月至1995年1月，任首钢总公司

助理工程师；1996年9月加入北京爱慕制衣厂，其后主要工作及任职均在爱慕公司，历任销售部经理、人力资

源总监、副总裁等。 现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郑崝先生及其配偶翟湘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31%。 郑崝先生是北京美

山子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通过北京美山子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0.49%的本公司股票，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

未解除的情形。

证券代码：

603596

证券简称：伯特利 公告编号：

2025-089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30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

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

多的投资回报。 使用最高额不超过13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

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现金

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25年8月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

报》 上的 《伯特利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4）。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情况

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购买了结构性存款的现金管理产品、向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购买了券商理财的现金管理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8月20日、2025年8月21日刊

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的《伯特利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及《伯特利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公司赎回本金10,000.00万元人民币，并收到理财收益42.84万

元人民币，具体如下：

产品名称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

型

产品起始日-

产品到期日

投资金额

（万元）

收益类

型

资金来

源

预期年化收

益率

赎回金

额

（万元）

是否构

成关联

交易

到期收益

（万元）

2025年挂钩汇率对公

结构性存款定制第八

期产品221

中国光大银行

芜湖文化路支

行

银行理

财

2025/8/18-20

25/11/18

5,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募集资

金

1.0%或

1.65%或

1.75%

5,000 否 21.88

“银河金鼎” 收益凭

证5135期-数字看涨

（银河中国多策略指

数）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券商理

财

2025/8/20-20

25/11/17

5,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募集资

金

1.70%-1.

71%

5,000 否 20.96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人民币

序号 现金管理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

1 大额存单 41,000 2,000 6.15 39,000

2 结构性存款 59,000 36,000 95.18 23,000

3 券商理财 40,000 15,000 50.39 25,000

合计 140,000 53,000 151.72 87,000

最近12个月内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30,000

目前已使用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 87,000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 43,000

募集资金总现金管理额度 130,000

特此公告。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

基金主代码 1120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6年8月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易方达策略成长

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11月14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

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172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137,685,796.39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

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人民币元/10份基金份额） 0.35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的第2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5年11月20日

除息日 2025年11月20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年11月21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2025年11月20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计算确定，本公司将于红利发放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本

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 2025年11月24日起投资者可以查

询、赎回。 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基金

份额，其分红方式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

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5年11月21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经确认并登

记的分红方式为准。 如需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到销售机构办理变更

手续，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交易时间结束后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申请对本次分红无效。

（3）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18088， 或登陆网站www.efunds.

com.cn了解相关情况。投资者也可以前往本基金有关销售机构进行咨询。本基金的销售机构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公

示。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证券简称：中闽能源 公告编号：

2025-039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210号国际大厦22层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12,714,8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98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政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

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并经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陈海荣先生出席了会议；财务总监柳上莺女士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1.01 选举郭政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10,677,927 99.8448 是

1.02 选举张骏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10,661,920 99.8436 是

1.03 选举唐晖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10,727,223 99.8485 是

1.04 选举吴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10,658,024 99.8433 是

1.05 选举黄慧湄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10,654,845 99.8430 是

1.06 选举庄旭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10,661,709 99.8435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2.01 选举刘丽军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10,679,495 99.8449 是

2.02 选举林联青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10,660,485 99.8435 是

2.03 选举许萍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10,656,485 99.8432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郭政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55,386,873 96.4529

1.02

选举张骏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55,370,866 96.4250

1.03

选举唐晖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55,436,169 96.5388

1.04

选举吴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55,366,970 96.4182

1.05

选举黄慧湄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55,363,791 96.4127

1.06

选举庄旭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55,370,655 96.4247

2.01

选举刘丽军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55,388,441 96.4556

2.02

选举林联青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55,369,431 96.4225

2.03

选举许萍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55,365,431 96.415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燕梅、薛文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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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闽能源”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已于2025年11月18日，由公司证券法务部（董事会办公室）以直接送达的方式提交全体董事，会议于2025年

11月18日在福州市五四路210号国际大厦22层第一会议室以现场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

全体董事推选郭政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拟任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郭政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选举产生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成员名单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郭政（主任委员）、张骏、唐晖、黄慧湄、林联青、刘丽军、许萍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许萍（主任委员）、林联青、刘丽军、唐晖、吴明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林联青（主任委员）、刘丽军、许萍、郭政、张骏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丽军（主任委员）、林联青、许萍、吴明、庄旭阳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会议同意聘任郭政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本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会议同意聘任鄢波先生、纪志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

柳上莺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陈海荣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均

为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会议同意聘任陈海荣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

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魏宁希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附：相关管理人员简历

1、鄢波，男，1968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1990年10月参加工作，曾任福建投资开发总公司办公

秘书科科员、副主任科员、科长（主管、岗位经理），挂职福建省政和县外屯乡稠岭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福建

投资开发总公司福清嘉儒风电场项目筹建办副主任，福建投资开发总公司项目副经理外派中闽（福清）风电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闽（福清）风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闽（连江）风电有限公司总经理，2016年8月30日

起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2、纪志国，男，198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2010年6月参加工作，曾任福建省投

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电力投资部项目主办，中闽（连江）风电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主办、主管、经理助理，

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战略发展部项目开发主管，公司战略发展部副经理，中闽（哈密）能源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公司董事会秘书、首席合规官、总法律顾问，2025年5月7日起至今任公司副

总经理。

3、柳上莺，女，1980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 2002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福州建工

（集团）总公司税务会计、成本会计，福州新榕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主办会计、副经理，福州建工（集

团）总公司财务部经理，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金财务部核算管理主管、核算管理高级主管副

总经理，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金财

务部副总经理，公司监事会主席。 2023年6月12日起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4、陈海荣，男，1981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法律硕士。2007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福建建工集

团总公司法律事务、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福建中闽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事务，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证券法务部经理，2025年5月7日起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

5、魏宁希，男，1991年8月出生，在职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 2015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福建兴和财富管理

有限公司投资业务经理，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业务一部投资业务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

理，公司战略投资部副经理，2025年5月7日起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郭政先生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简历，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中闽能源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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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和主持人：

1）会议召开的时间

①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25年11月18日（星期三）下午15:00。

②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一9：25，9：30

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上午9：15一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建设路55号华联东环广场10楼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秦亮先生。

受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秦亮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72人， 代表股份115,885,92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068%。（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358,631,009股， 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数量为3,

226,800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55,404,209股，下同）。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其中：

①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股份114,761,8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2.2905%。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171人，代表股份1,124,1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3%。

③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71人，代表股份1,124,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163%。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刘浒、赵志莘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全部提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非累积投票

序号 提案名称 表决情况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是否获

得通过

股数（股） 占比% 股数（股） 占比% 股数（股） 占比%

提案1

关于购买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责任险的提案

表决结果 115,738,128 99.8725 144,000 0.1243 3,800 0.0033

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976,300 86.8517 144,000 12.8102 3,800 0.3380

备注：

1、“表决结果” 行“占比” ，指总投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行“占比” ，指中小股东投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3、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4、若存在未投票情况，则默认为弃权。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浒、赵志莘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91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

2025-041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14点30分，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

上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金庐北路88号，江西恒大高新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星河因工作原因无法现场出席主持会议，授权委托董事兼

总经理胡恩雪出席并主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3人，代表股份103,605,9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4.512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02,239,3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057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0人，代表股份1,366,5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5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0人，代表股份1,366,5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45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0人，代表股份1,366,5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552％。

2.公司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3.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方式投票或网络投票方式

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399,8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11％；反对197,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6％；弃权

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60,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4.9202％；反对197,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4.4505％；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9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385,0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68％；反对197,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9％；弃权

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45,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3.8372％；反对197,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4.4724％；弃权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0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363,9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64％；反对226,1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3％；弃权

1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24,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2.2932％；反对226,1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5506％；弃权1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6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393,9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54％；反对196,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6％；弃权

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54,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4.4885％；反对196,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4.3773％；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4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该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391,6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32％；反对198,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9％；弃权

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2,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3202％；反对198,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5456％；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4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该议案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387,9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96％；反对201,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3％；弃权

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48,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4.0494％；反对201,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4.7285％；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2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该议案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

2.律师姓名：马欣仪、肖宇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

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关于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